岳 阳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

先行处理物品通知书

岳市工商先处字[       ]第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    本局于      年    月   日以岳市工商扣封字[     ]第    号《扣留（封存）财物通知书》扣留（封存）的物品，属容易腐烂、变质的物品，为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58号（第100号修订）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对上述被扣物品先行处理。处理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物品处理所得款项仍由本局扣留。

    如你（单位）对此有不同意见，请于      年   月  日前告知本局。

   年    月    日
本文书一式三份。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